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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制度這件事情上到底碰到甚麼問題，而致如此的窒礙難行？過去食藥署不是也有委託台灣

臨床藥學會，進行藥品包裝及條碼的研究計畫嗎？其目的不就是希望能夠進行產銷履歷管理？

如今進度又是如何呢？現在毒品猖獗，是否毒品的製造也都是循類似的模式取得製造設備？具

製藥技術與設備者雖然不易管理與察覺，但針對銷售製藥設備者，主管機關是否也應考慮列入

管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四十、本院呂委員孫綾，針對台電核一、二、三號電廠周邊民眾，行政院應儘速實施全身計測，並

建立追蹤管理機制，以利周邊居民健康安全之維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以上質詢事項全文，均見本期質詢事項）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休息 10 分鐘，休息之後進行討論事項。 

  現在休息。 

休息（15 時 35 分）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

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54001899 號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復

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10 月 04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494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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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

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提案要旨，另請中央選舉委員會、法務部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趙

召集委員天麟擔任主席。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六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公布施行後，歷經二十七

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五年四月十三日修正施行。茲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

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部分條文，已將沒收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

不再為從刑；另依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第二項規定，刑法修正施行日前制

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鑑於本法現行條文第九十七

條第四項前段、第九十九條第三項、第一百條第四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前段及第一百零

二條第三項所定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係不問是否屬於犯人與否，均予沒收，如回歸

適用刑法沒收相關規定，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權利歸屬及有無正當理由取得等事實，增加檢

調機關、法院偵審時之舉證、認定程序，有礙賄選案件之查察，未符遏止賄選、端正選風之

規範意旨，宜另為特別規定，其餘現行條文第九十七條第四項後段、第一百條第五項、第一

百零一條第三項後段及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有關沒收、追徵之規定則均予刪除，回歸適用刑

法沒收相關規定，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定明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另刪除收

受賄賂之沒收、追徵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

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 

(二)刪除攝影器材之沒收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零六條）。 

四、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沒收專章之規定於 105 年 7 月 1 日施行，依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 10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

不再適用。」是特別刑法中有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於 105 年 7 月 1 日後不再

適用。鑑於兩項選舉罷免法現行條文所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係不問是否屬

於犯人與否，均予沒收，如回歸適用刑法沒收專章規定，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權利歸屬及有

無正當理由取得等事實，增加檢調機關、法院偵審時之舉證、認定程序，有礙賄賂案件之查

察，未符遏止賄選、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宜另為特別規定，爰將不問是否屬於「犯人」與

否沒收之，修正為不問是否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餘有關沒收、追徵之規定則

均予刪除，回歸適用刑法沒收專章規定。 

五、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委員對於提案意旨，咸表支持，爰決議：「第九十七條、第

九十九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六條，均照案通過。」。 

六、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毋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趙召集委員

天麟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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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

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

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

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

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

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

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

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

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

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

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

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

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

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之

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第三

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

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或屬於犯罪行

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

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

或取得者，得沒收之。但有特

別規定者，依其規定。鑑於現

行條文第四項前段所定沒收用

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係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予沒收

，如回歸適用上開刑法規定，

沒收時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權

利歸屬及有無正當理由取得等

事實，增加檢調機關、法院偵

審時之舉證、認定程序，有礙

賄選案件之查察，未符本法遏

止賄選、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

，爰於第四項為特別規定，並

參酌刑法第三十八條用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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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犯人」修正為「犯罪行

為人」，以資明確。又刑法修

正後，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之執行方式，爰配合刪除

第四項後段，回歸適用刑法相

關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及

第五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所定「犯人」，參酌

刑法第三十八條用語，修正為

「犯罪行為人」。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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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照案通過） 
第一百條 直轄市、縣（市）議

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

）民代表會、原住民區民代表

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

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選舉，有投票權之

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亦

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一百條 直轄市、縣（市）議

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

）民代表會、原住民區民代表

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

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選舉，有投票權之

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亦

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

第一百條 直轄市、縣（市）議

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

）民代表會、原住民區民代表

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

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選舉，有投票權之

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亦

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第四項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九十九條說明二。 
三、第五項刪除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九十七條說明二。另配合第

五項之刪除，現行第六項移列

為第五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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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一條 政黨辦理第二條

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提名

，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

於提名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

選人有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對

於有投票資格之人，有第九十

九條第一項之行為者，依第九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預備或

用以行求期約、交付或收受之

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正犯

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第一百零一條 政黨辦理第二條

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提名

，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

於提名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

選人有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對

於有投票資格之人，有第九十

九條第一項之行為者，依第九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預備或

用以行求期約、交付或收受之

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正犯

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其刑。 

第一百零一條 政黨辦理第二條

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提名

，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

於提名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

選人有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對

於有投票資格之人，有第九十

九條第一項之行為者，依第九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預備用

以行求期約、交付或收受之賄

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正犯

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至

第九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九十七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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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刑。 
意圖漁利，包攬第一項之

事務者，依第一百零三條規定

處斷。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十五條規定，於政

黨辦理公職人員黨內提名時，

準用之。 
政黨依第一項規定辦理黨

內提名作業，應公告其提名作

業相關事宜，並載明起止時間

、作業流程、黨內候選人及有

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事項；

各政黨於提名作業公告後，應

於五日內報請內政部備查。 

意圖漁利，包攬第一項之

事務者，依第一百零三條規定

處斷。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十五條規定，於政

黨辦理公職人員黨內提名時，

準用之。 
政黨依第一項規定辦理黨

內提名作業，應公告其提名作

業相關事宜，並載明起止時間

、作業流程、黨內候選人及有

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事項；

各政黨於提名作業公告後，應

於五日內報請內政部備查。 

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其刑。 
意圖漁利，包攬第一項之

事務者，依第一百零三條規定

處斷。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十五條規定，於政

黨辦理公職人員黨內提名時，

準用之。 
政黨依第一項規定辦理黨

內提名作業，應公告其提名作

業相關事宜，並載明起止時間

、作業流程、黨內候選人及有

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事項；

各政黨於提名作業公告後，應

於五日內報請內政部備查。 

（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

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

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

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

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

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

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

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

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

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九十九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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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

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

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

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

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

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

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

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沒收之。 

（照案通過）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有關查獲之攝影器材

沒收之之規定可回歸適用刑法

沒收相關規定，爰予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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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趙召集委員天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程討論事項第 1 案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

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提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葉宜津  李俊俋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

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54001900 號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

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03 月 0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051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

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提案要旨，另請中央選舉委員會、法務部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趙

召集委員天麟擔任主席。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八十四年八月九日公布施行後，歷經六次修

正，最近一次係於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並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茲

配合政治獻金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刪除本法相關競選經費捐贈及罰則之規定。又配合一百零


